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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民政府
台政字〔2020〕18 号

台儿庄区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台儿庄区城市品质提升三年行动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运河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，区政府各部门，

各大企业：

《台儿庄区城市品质提升三年行动实施方案》已经区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台儿庄区人民政府

2020 年 4 月 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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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儿庄区城市品质提升三年行动实施方案

根据《枣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枣庄市城市品质提

升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枣政办字〔2020〕6 号)要求，结

合台儿庄区实际，计划自 2020 年起在全区全面开展城市品质提

升三年行动，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更高标

准、更高水平、更高质量推进城市精致建设、精致管理。按照

省、市“一年打基础、起势头，两年重攻坚、有看头，三年建

长效、争一流”的总体要求，实施城市品质提升八大行动，力

争通过三年时间，使城市市容整洁有序、生活交通便利安全、

公共空间明显增加、环境质量大幅改善、特色魅力充分彰显，

城市的精致化、生态化、智慧化、人文化水平显著提升，群众

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持续增强，城市生活品质、环境品质、

人文品质明显提高，城市魅力得到精美呈现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风貌特色提升行动

1.开展精致城市设计。建立总体城市设计和重点区段城市

设计体系。完善城市中心区、特色景观区、中央商务区、公共

活动中心等区域的空间景观和建筑设计指引。扎实推进城市设

计试点，创新城市风貌元素，打造一条特色街区或街巷。（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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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单位：区自然资源局、区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区文化和旅游局、

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运河街道办事处）

2.推进重点领域建设。结合城市实际，采用微更新、综合

整治等方式，提升城市功能。推进立体发展，加快城市地下空

间开发利用。完善丰富旅游配套，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城市阳

台、主题街区、酒店民宿。开展生态修复、城市修补试点。（责

任单位：区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区交通运输

局、区文化和旅游局、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、区自然资源局、

区市场监管局）

3.完善城市风貌特色。新建建筑严格外立面管控。集中整

治重点区域可视范围内的建筑立面。编制城市户外广告规划，

规范户外广告管理。完成对大型建筑、住宅区、道路不规范地

名的规范化、标准化处理，规划区内逐步取消立柱和楼体楼顶

广告牌匾。开展历史文化街区、历史建筑核查保护和工业遗产

保护利用。（责任单位：区自然资源局、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

区民政局、区文化和旅游局、区住房城乡建设局）

4.实施细部美化工程。简洁装饰城市家具，提升城市雕塑、

配电箱、小品、喷泉等艺术美感。开展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。

基本完成具备条件的架空线整治，逐步消除城市“蜘蛛网”。

编制城市照明专项规划，已编制完成的进一步完善，因地制宜

实施街道、商业区、重点旅游区的景观照明。（责任单位：区

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区自然资源局、区文化和旅游局、区供电客



- 4 -

服分中心、区移动分公司、区联通分公司、区电信分公司）

（二）蓝绿空间提升行动

5.加快海绵城市建设。建成区各类建设项目严格落实海绵

城市专项规划，打造一批海绵型小区、公园、广场、道路、林

荫停车场等优秀工程。健全完善黑臭水体治理长效机制，实现

长治久清。2020 年建成区 25%以上面积达到海绵城市要求。（责

任单位：区自然资源局、区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区城乡水务局）

6.完善供水排水管理。实施水厂深度处理升级改造，提升

城市供水水质；加快城区老旧供水管网改造，降低管网漏损率。

推进节水型城市创建，达到节水型城市标准。全区每年新建改

造雨污水管网 5 公里以上。开展污水处理提质增效行动，城市

建成区基本无生活污水直排口，基本消除城区生活污水收集处

理设施空白区。推进污泥资源化利用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城乡水

务局、区生态环境分局）

7.推进城区生态增绿。规划建设城市绿心、郊野公园、儿

童公园、湿地公园等专类公园。完善城市绿道系统规划，加快

绿道建设，每年建成不低于 1.5 公里的绿道。推广立体绿化和

生态街巷建设。加大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力度。（责任单位：

区自然资源局、区住房城乡建设局、运河街道办事处、邳庄镇

政府、马兰屯镇政府）

（三）空气洁净提升行动

8.强化建设扬尘治理。城市规划区内规模以上建筑施工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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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落实扬尘治理 6 项措施；市政、公路、水利等线性工程必须

采取扬尘控制措施，实行分段施工。拆除工地必须湿法作业。

实现渣土运输全过程监管，渣土运输严格执行“十个必须”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区生态环境分局、区交通运

输局、区城乡水务局、区综合行政执法局）

9.强化城市环境治理。城市建成区内全面禁止露天烧烤，

实现无烟烧烤炉具进屋、达标排放。推进道路深度保洁。扩大

集中供暖覆盖面，提升清洁取暖比重，加快建设储气调峰设施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区生态环境分局、区住房城

乡建设局、区发展改革局、区市场监管局）

10.强化车辆排气管控。加强机动车尾气排放检测，实行机

动车生产、使用、淘汰等全过程环境监管。严厉打击机动车排

放检验机构尾气检测弄虚作假、屏蔽和修改车辆环保监控参数

等违法行为。全面实施机动车国六排放标准，城市公交、环卫、

邮政车辆等优先采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。开展非道路移动

机械污染管控，试行将使用国三及以上非道路移动机械等污染

控制措施纳入工程招投标文件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公安分局、区

生态环境分局、区发展改革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住房城乡建

设局、区邮政分公司）

（四）道路交通提升行动

11.加快路网精致提升。优化交叉路口交通组织，城市主干

道实现人车分流。完善人行道、非机动车道、步道、交通信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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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道路配套。打通各类“断头路”。改造提升破损路面，实施

背街小巷整治，开展道路安全隐患专项治理。推广街区制，促

进支路、街坊路“微循环”，疏通区域道路网络。因地制宜建

设地下综合管廊，积极推进管线入廊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住房城

乡建设局、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交通运输局）

12.加强停车设施建设管理。全区每年建设公共林荫停车场

2 处，鼓励建设立体停车场。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建设和经营停车

场。规范停车管理，除公共停车位严禁停车。推行差别化停车

服务收费政策。推行错时停车，鼓励有条件的小区、单位进一

步推广完善内部停车场对外开放政策。在密集停车区域设置停

车导流电子屏，缓解停车压力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住房城乡建设

局、区发展改革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综合行政执法局）

13.加快交通设施建设。统筹布局公交首末站和中途停靠

站，实现中心城区公交站点 500 米半径全覆盖。完善公交专用

道设置和管理，灵活设定专用时段。加快推进在各类换乘枢纽

同步建设停车场、自行车（电瓶车）停放场所以及充电桩、充

电站等设施。规范共享单车管理。优化城市核心区、重点区域

的交通设施智能化水平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交通运输局、区公安

分局、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区供电客服分中心、区住房城乡建

设局）

14.严格违规行为管理。合理规划设置农贸市场、物流网点、

餐饮摊点、便民服务点等社区配套设施。加大占道经营整治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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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引导商户“退路进厅（室）”。引导马路市场、流动商贩

规范经营，规范经营秩序。加强道路占掘管理，合理安排作业

时间。（责任单位：区自然资源局、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区商

务和投资促进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住房城乡建设局）

（五）生活服务提升行动

15.实施便民利民工程。统筹布局“城市、组团、社区”三

级公共服务设施。优化社区商业网点布局，补齐社区学前教育、

义务教育、社区医疗等公共服务短板。构建“15 分钟健身圈”。

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，重点发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。鼓励学

校非教学时段向社会免费开放体育场地。利用城区公共区域空

白用地，建设绿色街头游园。（责任单位：区自然资源局、区

民政局、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、区教育和体育局、区卫生健康

局、区住房城乡建设局）

16.提升城市居住环境。有序推进老旧住宅小区改造，完善

水电气、安防等设施，将老旧住宅小区长效管理纳入社区治理

体系。支持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。完善无障碍设施。提高棚

改项目建设质量，打造功能完善的安置小区。（责任单位：区

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区城乡水务局、区供电客服分中心、区公安

分局、区残联、运河街道办事处、马兰屯镇政府）

17.改进物业服务管理。持续深化文明行业创建活动，每年

培育创建一批物业服务示范项目、品牌企业。提升住宅专项维

修资金交存使用管理水平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住房城乡建设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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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委宣传部）

（六）治理能力提升行动

18.提升城管执法水平。开展执法队伍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

活动。厘清监督管理与行政处罚职责边界，实现审批、监管、

行政处罚信息共享。全面实行执法公示、执法全过程记录、重

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。（责任单位：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

区审批服务局、区司法局）

19.加快“智慧城管”建设。深入推进城市精细化、智慧化

管理，实现数字城管三级覆盖。推进地下管线信息化统一管理。

推进 5G 基础设施建设，推动政府数据共享。开展信息交流无障

碍建设试点。（责任单位：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区住房城乡建

设局、区政府办公室<区大数据局>）

20.推进社区治理建设。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建设，探

索实行党建引领“满意物业”“温馨家园”工作机制，建立居

委会、业委会、物业协商议事、共建共治体系。开展美好环境

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，推动城市管理和服务力量下沉。持

续治理违法建设，开展“无违建镇、街道”创建活动。（责任

单位：区民政局、区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区

自然资源局、运河街道办事处、马兰屯镇政府）

21.推进生活垃圾治理。2020 年全面启动城市生活垃圾分

类，政府机关、职业院校、中小学校、企事业单位、物业化小

区优先推进生活垃圾分类。大力推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



- 9 -

建设和改造。深入开展城市“厕所革命”，提档升级公厕质量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区教育和体育局、区机关事

务服务中心、运河街道办事处、马兰屯镇政府、邳庄镇政府、

各大企业、枣庄职业学院台儿庄古城校区）

（七）安全运行提升行动

22.强化安全空间管控。强力推进人口密集区不合规危化品

生产企业改造搬迁工作。严格易爆品经营个体的安全监管。严

格商超、农贸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空间风险管控。（责任单

位：区应急管理局、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、

区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区市场监管局）

23.提升工程建设质量。以建筑和城市基础设施工程为重

点，提高设计建设标准，弘扬“工匠精神”。依法开展重大工

程地震安全性评价，提高重点工程抗震等级。大力发展绿色建

筑和装配式建筑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区应急管

理局）

24.确保设施运行安全。深入开展水气热、消防、道路、垃

圾处理、排污水处理等风险排查和隐患治理。落实户外广告牌、

建筑附着物管护责任，严防倒塌和坠落事故。（责任单位：区

城乡水务局、区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综合行政执

法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、区消防救援大队）

25.增强应急救援能力。加强专业化应急救援基地和队伍建

设，建设、改造应急避难场所。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平战结合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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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民融合，在有关设施建造时统筹兼顾部队机动需求、后勤保

障需要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应急管理局、区教育和体育局、区住

房城乡建设局）

（八）文明素质提升行动

26.加强文明行为促进。深化精神文明创建活动。推动品德

礼仪课程进校园，强化义务教育阶段文明素质教育。加大对不

遵守交通规则、不文明行为管理处罚力度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委

宣传部、区教育和体育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综合行政执法局）

27.开展志愿服务行动。落实社区在职党员志愿服务制度，

引导党员定期参与扶危助困、交通疏导、卫生清扫、垃圾分类、

文明宣传等工作，将志愿服务作为规范化建设、文明单位创建

的重要内容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民政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综合行

政执法局、区委宣传部、区住房城乡建设局）

28.提升便民服务效率。贯彻落实“一次办好”改革、审批

服务便民化要求，提升窗口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，展

示优质服务、优良秩序良好形象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审批服务局）

29.推进信用台儿庄建设。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，加快建

立个人诚信记录，规范推进个人信用信息共享使用。发挥“信

用枣庄”、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山东）”等平台作

用，贯彻落实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。（责任单位：

区发展改革局、区审批服务局、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区公安分

局、区金融服务中心、人民银行台儿庄区支行、区市场监管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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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税务局、区文化和旅游局、区商务

和投资促进局、区人民法院、区民政局、区综合行政执法局）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牵头指导、

分解任务、监督落实、考核验收工作；区直有关部门单位要各

司其职、各负其责、联动配合、共同推进。相关镇（街）、经

济开发区是城市品质提升的责任主体，要明确牵头单位、建立

组织协调机制、制定具体工作措施。

（二）强化要素保障。创新政府投资支持方式，优化城市

建设管理领域财政资金投入结构，支持城市品质提升三年行动。

用好新旧动能转换基金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、政府和社会资本

合作（PPP）等筹集项目资金。重点推进有利长远、非经营性、

短板明显的城市品质提升项目。在各类规划中，优先保障市政

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用地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核发

的土地使用权属证件或者出具的同意工程用地证明材料以及土

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人出具的同意项目建设证明材料，可以作

为办理市政工程规划、施工许可的证明文件。

（三）实行试点引领。培育一批城市品质提升试点项目（工

程）、街道（片区）。省级城市品质提升试点片区不少于 2 平

方公里、市级试点片区不少于 1 平方公里、区级试点片区不少

于 0.5 平方公里。以生态修复、城市更新、城市设计、垃圾分

类、清洁取暖等为重点，作为城市品质提升专项试点，探索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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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工作难题、政策约束的机制、经验。

（四）严格考核奖惩。建立考核评价机制，强化激励和问

责，把城市品质提升纳入目标绩效管理，实行定期调度、定期

考核制度，每年通报、三年总评，对工作成效显著、做出突出

贡献的单位和个人，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表扬。

（五）健全长效机制。按照全省城市品质提升评价办法，

相关镇（街）、经济开发区统筹做好城市品质提升行动与环保

督察、文明城市创建、健康城市创建、文明畅通提升行动等工

作结合，加强信息共享、结果互用。区直各主管部门负责指导

各自业务范围内的城市品质提升标准，相关镇（街）、经济开

发区具体负责建立本辖区城市品质提升建设管理长效机制，保

障人力物力组织实施。

附件：1.台儿庄区城市品质提升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2.台儿庄区城市品质提升工作责任分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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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台儿庄区城市品质提升工作领导小组
成员名单

组 长：刘 涛 区委副书记、区长

副组长：杜 军 区政府副区长

成 员：王 涛 区政府党组成员、办公室主任

戚 涛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

李茂永 区委政法委副书记、区司法局局长

于长江 区残联党组书记

孙守强 区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、区信息中心主任

闫吉星 区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、副院长

尤永强 区发展改革局局长

张怀志 区教育和体育局局长

赵作明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

时培芳 区民政局局长

王玉珏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

马明光 区自然资源局局长

张亚超 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

郑传清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

韩建斌 区城乡水务局局长

王 涛 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局长

满庭法 区卫生健康局局长



- 14 -

邵长明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

孙 浩 区审批服务局局长

王脉博 区市场监管局局长

单德轩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

孙传浩 区融媒体中心主任

张延成 区金融服务中心主任

周 超 区消防救援大队教导员

姚 东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

陈 亮 区税务局局长

张海平 区生态环境分局局长

刘海波 区供电客服分中心主任

任宪文 人民银行台儿庄区支行行长

张玉刚 区邮政分公司总经理

胡朝敏 区联通分公司总经理

李 强 区移动分公司总经理

赵绍国 区电信分公司总经理

王 勇 运河街道办事处主任

赵敬彬 邳庄镇人民政府镇长

郭厚琛 马兰屯镇党委副书记

王启峰 古城旅游集团党委书记

裴忠庆 枣庄职业学院台儿庄古城校区副校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住房城乡建设局，张

亚超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潘伟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，负责城

市品质提升工作的组织协调推进。


